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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字〔2024〕 25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西财经大学物业服务的管理及

考核责任分工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江西财经大学物业服务的管理及考核责任分工办法》

已经学校 2024 年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江西财经大学

2024 年 12 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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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财经大学物业服务的管理及考核责任

分工办法

为进一步强化物业使用单位的管理责任，齐抓共管，群策

群力，共同做好物业服务的监管与考核，有效提升物业服务质

量及师生满意度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物业服务范围

物业服务范围包括蛟桥园、麦庐园、枫林园等校区内所有

楼、堂、馆、所、室、场的管理与保洁、道路广场清扫、园林

绿化养护、湖泊池塘清理等（青山园校区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

管理）。

二、物业人员配备

根据学校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，物业公司应足额足质、配

齐配全项目重要管理、公共服务管理、专项管理、特殊技能服

务、园林养护、垃圾清运、安全管理服务、值班值守及保洁服

务等人员。

三、物业服务的管理与考核责任分工

（一）分工原则：谁使用谁管理，谁管理谁考核

根据“谁使用谁管理，谁管理谁考核”的原则，划定物业

服务的管理与考核责任区，明确责任单位，加大物业服务使用

单位的管理权。

（二）分工办法：条块结合，共用轮值

1.后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各校区（含财大慧园）所有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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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(道路广场、湖泊池塘、绿地草皮)的垃圾清运、园林绿化、

特种设备和公共设施设备管理等方面物业服务管理及考核工

作。

2.保卫处负责校园安全保障、体育学院负责室内外体育场

馆、海外教育学院负责留学生宿舍、教务处负责教学楼、图书

馆负责各校区图书馆、科技与信息化中心负责实验室、党办校

办负责会务服务等方面物业服务管理及考核工作。

3.学工处牵头抓总全校学生宿舍管理，各学院具体负责各

自学生宿舍物业服务管理及考核工作。

4.办公场所独立的单位，负责本办公场所物业服务管理及

考核工作。办公场所共用的单位，由共用单位自行商定或轮值

负责物业服务管理及考核工作。

（三）责任分工

1.各场所物业服务的日常管理及定期考核，由各责任单位

或轮值单位负责。考核结果报后勤与资产管理处汇总。

2.后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全校物业服务的总协调及定期考

核的指导、物业服务费报批，并向各责任单位提供合同规定的

物业人员配备标准、服务费金额、考核依据及考核建议标准。

各区划场所的具体考核办法，由各责任单位根据各场所情况及

业务性质研究确定。

3.物业公司必须根据合同规定，提供各项物业服务，接受

学校各责任单位的业务指导及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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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考核办法

根据合同规定，学校向物业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前，应进

行考核。考核结果与物业服务费直接挂钩。

五、附则

1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2.本办法由后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校领导

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6日印发


